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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教育局文件 

 

 

诸教〔2019〕16号 

 

 

诸暨市教育局 50 万元以下小额基建工程 
入围企业管理意见 

 

各直属学校(单位)、镇乡（街道）中心学校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、幼儿园小额基建工程管理，

规范项目实施程序，确保工程质量、安全和进度。根据上级

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系统实际，特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投标文件不要求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文件，中标人提

供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并装订成册送招标人审查。 

二、临时建造师必须符合建办市〔2013〕7号文件规定。 

三、资质证书按建建发〔2015〕421 号规定执行。 

四、中标市外企业须按《市外工程企业进诸投标与备案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外工程企业进诸投标

与备案管理的补充意见》办理备案手续。 

五、每家投标单位最多只能入围一个类别的工程（如在

本工程入围后，则自动放弃另一个类别年度招标的入围）。 

六、合同签订：中标公示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签订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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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，并在合同签订之前缴纳年度履约保证金。 

七、入围企业在签订年度合同时必须将本企业拟参与本

年度教育系统 50 万元以下小额基建工程管理的所有项目经

理“建造师注册证书”复印件（必须有项目经理本人签名）

一式两份提交局招标办存档。 

八、入围企业因违法违纪、重大责任事故或被行政主管

单位处罚，局招标办有权立即终止合同，取消入围资格，并

保留对其进一步处理的权利。 

九、入围企业未能按时参加确定具体项目施工达 3 次，

局招标办有权单方面终止年度合同。 

十、中标单位必须在中标后 5 个工作日内与业主单位签

订施工合同，合同签订之后 5 个工作日内中标单位必须缴纳

工伤保险(发票复印件应提交业主单位)，并在签订施工合同

后 3 日内或根据甲方指定的时间进场施工。如未在规定时间

内签订施工合同、进场开工的，施工单位每延期一天按合同

价款的千分之一处罚。因不可抗力因素和政策处理原因致使

不能按时开工的，开工日期顺延。 

十一、中标单位必须按业主提供的图纸及预算在规定时

间内完成施工作业，不得以单项工程量大小及其它各种理由

为借口拒绝或推迟施工，否则没收合同履约保证金并终止年

度合同。 

十二、中标单位的项目经理及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必须在

工期内每月不少于 23 天到甲方指定地点签到，不得代签，不

得未到先签，一经发现，按项目分别进行通报等处理，并将

结果抄送市相关部门。 

十三、中标项目不得买标、卖标、串标，一经发现，直

接取消该单位年度入围资格和当年度教育系统工程投标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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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且从下年起 3 年内不得参与教育系统工程投标。 

十四、（1）施工计划：中标单位依据项目工期要求,每月

28 日前向甲方上报次月的施工计划，根据施工合同的工期约

定、上级部门对项目建设期限的调整以及进度排位的需要，

甲方对施工计划有权作出调整，中标单位必须服从。（2）特

殊规定：根据工程进度排位情况和上级部门要求提早建设期

限时，甲方有权对中标单位的施工人员数和机械配备作出规

定，中标单位必须配合服从。如未达到甲方规定的施工人数

或机械配备要求，从而致使工程未能按期完工，再以每少 1

人扣 200 元/天予以处罚。 

十五、工程管理：中标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合

同要求加强工程管理,确保工程质量、安全和进度。如施工中

发现未按图纸施工、偷工减料或存在其他影响工程质量、安

全、进度等管理问题的，由业主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至中标

单位，同时报局计财科和招标办备案，局招标办自收到备案

资料之日起暂停该单位投标资格，直至整改完毕后恢复其投

标资格（由业主单位书面报局计财科和招标办）。教育局及上

级部门下达的整改通报照此执行。如中标单位在一年内收到

业主单位或有关部门书面整改达 2 次的，直接取消该单位年

度入围资格和当年度教育系统工程投标资格，且从下年起 3

年内不得参与教育系统工程投标。 

十六、工程竣工结算：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，中标单位

应自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工程造价结算书

编制工作，并将相关送审资料交至业主单位。如在 30 日内没

有完成上述工作，经业主单位书面通知催交后 5 日内仍没有

完成的，业主单位书面报局计财科，由局计财科通知局招标

办暂停该单位投标资格，直至完成相关工作后恢复其投标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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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（由业主单位书面报局计财科）。如中标单位一年内发生 3

起拖延编制工程造价结算书的，直接取消该单位年度入围资

格和当年度教育系统工程投标资格，且从下年起 3 年内不得

参与教育系统工程投标。工程结算必须由中标单位项目经理

出面结算。  

十七、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收费由基本费和核减追加费两

部分组成。基本费按照项目送审造价采取差额定率分档累进

计算，费用由发包人支付；核减追加费按核减额超过送审造

价 5%的幅度以外的核减额为基数计算，费用由承包人支付；

核增部分由中标单位支付审查费用。 

十八、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相关事宜须由项目经理出面沟

通。 

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

的，以本意见规定为准。 

 

    附件：建设工程整改通知书(样稿) 

 

 

 

诸暨市教育局 

2019 年 1月 20日 

 

 

 

 
 
诸暨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19 年 1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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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建设工程整改通知书(样稿) 
 

 

              单位: 

年   月   日，我单位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你单位中

标施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存在如下问题： 

1. 

2. 

3. 

 

现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要求你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检

查，并在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整改完毕，整改落实情况书

面报送我单位。 

 

 

 

诸暨市     学校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